保洁服务合同
甲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甲方的需求，甲、乙双方经过协商，乙方为甲方进行清洁卫生保洁服务。双方签订如下合同：

合同有限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合同期满双方协议是否续签）。

服务地点：人保财险毕节分公司辖内所需保洁服务机构；

三、清洁卫生保洁范围：办公楼公用通道、护栏、卫生间、电梯、大、小会议室、总经理室成员、经营机构经理室成员办公室、理赔服务大厅及所有玻璃门、窗、公司根据需要要求打扫的场所及前后院坝等。定期修剪花池，清理楼梯间杂物，定期维修维护办公室过道及楼梯间照明灯具。

四、卫生保洁要求：乙方派驻保洁员对甲方保洁范围进行日清洁卫生保洁工作。上班期间进行正常保洁；下班后，对大楼通道、楼梯护栏、卫生间、总经理室成员办公室、理赔服务厅玻璃、门窗、电梯、院坝等进行全面清扫擦拭保洁。会议室使用前按甲方通知进行清扫擦拭，会议后进行全面保洁备用。全年中，每半年乙方要组织对甲方的办公楼进行一次彻底全面的清扫擦拭保洁。乙方要对保洁员的工作进行和指导。保洁标准要达到政府，办事处关于环境卫生工作要求保准。

五、费用：甲方支付工作外包费用给乙方：每月金额：人保财险毕节分公司本部（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大道中段）     元/月/平方米（大写：         元/月/平方米），人保财险毕节分公司辖内其他所需保洁服务经营机构     元/月/平方米（大写：         元/月/平方米），每月具体金额按照每月结算清单计算。派驻保洁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养老、失业、工伤、医保等社会劳动保险一切费用由乙方公司负责支付办理。工作服、清洁器具、工具等由乙方提供。

六、结算方式：甲方按每月一次支付费用。乙方提供正式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结算清单。甲方不得无故拖欠，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七、 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清洁守则，以便协助乙方维护好保洁工作。

（二）甲方应提供为实施清洁保养所需水、电。

（三）甲方有权定期或不定期派员监督乙方清洁保养的卫生质量，发现问题及时向乙方提出意见，乙方出现不合格项，甲方有权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无效可提前解除合同。

（四）保洁使用的一切清洁工具、材料、用品等由甲方承担（如：毛巾、拖把、清洁剂等）。

（五）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乙方服务费。

八、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保洁员着工作服，戴工作牌。乙方负责教育员工严格遵守安全作业标准、文明、礼貌、说话和气、遵纪守法，不得损坏、盗窃、挪用甲方财物，如有发生，乙方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二）乙方保洁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违反安全作业标准所产生的安全问题和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

（三）乙方按甲方规定标准进行保洁服务，严格按合同规定的工作内容、范围和质量要求履行有关清洁义务，并注意听取甲方人员意见，及时改善清洁工作。

（四）乙方在清洁中应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做好各种防护措施，不得擅自挪用窃取甲方的物品，如有发现，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并更换服务人员，涉嫌犯罪的则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乙方在清洁工作过程中，若出现清洁不当导致甲方财物破损，应由乙方赔偿。

（五）乙方清洁员工须接受甲方管理人员管理，如乙方清洁工工作质量不合格或有严重违纪行为，甲方可随时要求乙方更换清洁工。

（六）乙方应与保洁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负责支付保洁人员的员工工资，缴纳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等社会保险等费用，并为保洁人员配备制服。若乙方未履行本条义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七）派驻甲方保洁人员的劳动合同关系隶属乙方，乙方应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规定对派驻甲方保洁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承担全部用工责任。因派驻保洁本人或外部原因而发生的一切涉及保洁本人或第三方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妥善处理并承担责任，与甲方无关。

（八）乙方派驻甲方的工作人员造成甲方或第三方的任何损失，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九）乙方应加强对保洁人员的在岗培训、监督和管理，确保安全服务的优质高效。

（十）乙方及其保洁人员对于甲方提供的以及在甲方办公场所涉及的一切材料及情况应对第三者保密。甲方及其甲方员工应对乙方提供的保洁服务费价格和条件对除甲方外的第三者保密。

（十一）突击性清扫保洁时，乙方必须增派人员协助。

（十二）保洁员在工作中的安全问题，由乙方负责组织日常教育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发生事故，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在保洁中损坏甲方任何物品、设施的，乙方负责维修或赔偿。

（十三）乙方所派驻的保洁人员应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否则，因人员素质而导致发生的事故、问题，乙方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经济责任。

九、甲方保证合理、合法地使用。乙方派驻的保洁人员，认真按照双方

协议合同的工作服务责任范围执行。

十、 合同变更与终止

（一）合同的变更须双方协商，并采用书面形式。

（二）本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合同自动终止。

十一、不可抗力

（一）本合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应尽快通知另一方，并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供详细情况报告及不可抗力对履行本合同影响程度的说明。甲、乙双方应根据不可抗力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确定是否终止合同，或继续履行本合同。

（二）本合同任何一方均不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而使对方遭受到任何损失承担责任，但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责任采取适当和必要的措施减轻或消除不可抗力的影响。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对未尽本项责任造成或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三）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其责任。

（四）不可抗力因素消除后，双方应立即进行磋商，就不可抗力所造成影响程度甲方有权决定是否继续履行或者终止本合同。如果甲方决定终止合同，如甲方已经付款，乙方应将已交付但未履行部分的款项在5日内向甲方返还。

十二、其他约定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十三、附则

（一）本合同自双方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_______份，甲乙双方各执_______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经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公章）                      代表签字：

乙方（公章）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